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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电商经济蓬勃发展的背景下，平台利用免责条款规避风险已成为普遍做法。然而，这些常隐藏于冗长

用户协议中的条款，往往单方面免除平台责任并加重消费者负担，从而引发大量“霸王条款”争议。尽

管法律明确规定不合理的免责条款无效，但司法实践中对此类条款的效力认定仍存显著分歧。此举不仅

损害消费者权益，亦对电商行业的健康发展构成阻碍。本文从消费者保护视角出发，结合相关法律法规，

系统分析电商平台免责条款效力认定的现实困境，并据此提出针对性的解决方案，旨在为构建更为公平

的交易环境提供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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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booming e-commerce economy, it has become a common practice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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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tforms to use exemption clauses to avoid risks. However, these clauses, often hidden in lengthy 
user agreements, tend to unilaterally exempt platforms from liability and impose additional burdens 
on consumers, thereby sparking numerous disputes over “unfair standard terms”. Although the law 
explicitly stipulates that unreasonable exemption clauses are invalid, there remain significant differ-
ences in judicial practice regarding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validity of such clauses. This not only 
harms consumers’ rights and interests, but also hinders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e-commerce 
indust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sumer protection, this article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practi-
cal dilemmas in determining the validity of exemption clauses on e-commerce platforms, combined 
with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accordingly proposes targeted solutions, aiming to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building a more fair trading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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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电商平台免责条款的内涵与电商经济的特性关联 

电商平台免责条款的形成与运行，深度依赖电商经济的独特属性，其内涵界定与特性关联的厘清，

是后续效力认定分析的基础前提。 

1.1. 内涵界定 

电商平台免责条款，是指电商平台为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在消费者注册账号、提交订单等交易环

节中未与消费者协商，旨在免除或限制自身因违约、侵权行为应承担责任的格式条款。从功能维度可划

分为两类：其一为责任排除型条款，即直接免除平台的全部责任，例如“平台对主播推荐商品的质量不

承担任何保证责任”“物流导致的商品破损与平台无关”等表述；其二为责任限制型条款，即限定平台

的责任承担范围或额度，例如“平台因违约造成的消费者损失，赔偿上限为对应订单金额”“超出售后

申请期限的纠纷，平台不予受理”等内容[1]。此类条款广泛存在于平台服务协议、交易规则、售后须知

等线上文本中，是电商平台实现标准化交易的重要组成部分。 

1.2. 电商经济对免责条款的特性关联 

电商经济区别于传统线下交易的核心特性，不仅赋予了免责条款特殊的运行场景，也加剧了消费者

权益保护的复杂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平台中介性强化责任隔离倾向：电商平台作为连接商家、物流、支付机构与消费者的中介枢纽，

常通过免责条款将交易风险与责任转移至产业链第三方。例如，部分平台在条款中约定“商品质量问题

由入驻商家单独承担，平台仅提供投诉渠道”，但消费者与商家、物流等第三方无直接合同关系，维权

时易陷入“平台与第三方互相推诿”的僵局，责任隔离效应显著[2]。 
二是交易虚拟化弱化消费者知情能力：电商交易全程线上完成，消费者无法通过线下场景中的直观

感知获取商品或服务信息，对免责条款的认知完全依赖平台的提示与说明。若平台将免责条款隐藏于冗

长的注册协议附件、以小字标注或嵌套在非核心交易页面，消费者极易忽略相关内容，知情权被技术形

式与信息不对称双重架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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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业态多元化增加条款适配难度：电商经济涵盖综合零售、生鲜配送、跨境贸易、直播带货等多

元业态，不同业态的固有风险差异显著——如跨境电商面临关税政策变动风险、生鲜电商存在商品损

耗风险、直播电商涉及主播行为关联风险[3]。若对不同业态的免责条款采用统一的认定标准，既可能

过度约束平台的合理经营空间，也可能纵容针对特定业态的消费者权益侵害行为，适配性不足问题突

出。 

2. 消费者保护视角下免责条款效力认定的核心要素 

电商平台免责条款的效力认定，需以消费者保护为核心导向，结合电商经济特性构建“提示说明–

内容公平–责任匹配”的三阶逻辑体系，三者共同构成条款生效的必要条件，缺一不可。 

2.1. 前置要素：提示说明义务的“实质履行” 

提示说明义务是保障消费者知情权的基础，也是免责条款生效的前置门槛。不同于传统线下交易，

电商场景下的提示说明需突破“形式合规”，达到“可感知、可理解”的实质要求：形式层面上需要醒目

突出，核心免责条款须通过加粗、弹窗等醒目方式呈现于下单、付款等关键交易页面，避免隐匿于冗长

协议附件；内容层面上需通俗易懂，条款解释应使用平实语言，避免专业术语[4]。例如，对“技术故障”

的说明应具体化为“服务器宕机导致无法下单”，而非笼统表述。时间层面需事先告知：所有提示必须

在消费者作出付款等关键承诺前完成，事后告知不产生法律效力。 

2.2. 核心要素：条款内容的“公平适配” 

内容公平是免责条款效力认定的核心标尺，需契合电商经济“收益与责任对等”的基本原则，禁止

平台通过条款实现“只享收益、不担责任”的失衡状态：首先是不得免除平台核心义务。若电商平台通

过收取商家服务费、消费者交易佣金或广告费用获取收益，则不得通过免责条款完全免除其核心运营

义务，如商品质量审核、商家资质核查、售后纠纷协调等。例如，“平台仅提供交易场地，不承担任何

商品质量相关责任”的条款，因违背“收益与责任匹配”原则，应认定为不公平条款；其次，不得单方

转移全部固有风险。电商交易中的固有风险(如生鲜商品运输损耗、跨境贸易政策变动、物流配送延迟

等)，需在平台与消费者之间合理分配，而非通过免责条款由消费者单独承担。例如，生鲜电商仅约定

“商品变质不予赔偿”，却未承诺“破损补发、延迟赔付”等风险应对措施，属于风险分配失衡，条款

内容缺乏公平性；同时，也不得排除消费者法定权利[5]。免责条款不得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电

子商务法》等法律规定的消费者法定权利相冲突，不得排除消费者的“七天无理由退货权”“质量瑕疵

索赔权”“纠纷诉讼权”等核心权利。例如，“商品拆封后不支持七天无理由退货”(针对非法定除外

商品)、“平台纠纷仅能通过内部调解解决，不得向法院起诉”等条款，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应直

接认定无效。 

2.3. 补充要素：责任划分的“产业链适配” 

效力认定需考量电商交易的产业链现实，确保责任分配契合商业逻辑。平台的监管责任是不可规避

的，若平台对商家负有审核、监督等管理职责，则不能通过免责条款完全免除其监管失职所带来的责任。

内部约定也不得对抗消费者，平台与商家、物流等第三方之间的责任划分属内部约定，不得以此对抗消

费者的赔偿请求权。消费者有权直接向平台主张权利，平台承担责任后可依法向责任方追偿。 

3. 消费者保护导向下免责条款效力认定的现实困境 

尽管存在上述认定标准，司法与实践在具体操作中仍面临多重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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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提示说明义务履行标准模糊，消费者知情权流于形式 

现行法律未针对电商场景细化提示说明义务的具体标准，导致司法实践与平台操作中认定尺度混乱。

一方面，平台对“显著提示”的理解多停留在“字体加粗”“单独模块”等形式层面，未真正实现“主动

触达”——部分平台将核心免责条款隐藏于万字协议附件，或在交易页面以小字标注，消费者需多次点

击才能查看；另一方面，“通俗解读”的审查缺乏明确依据，有的认定仅关注平台是否提供说明渠道，如

咨询电话、在线客服等，有的则要求实质审查消费者的理解程度，标准不统一导致平台规避义务的空间

较大，消费者知情权难以得到实质保障[6]。 

3.2. 公平性审查缺乏场景化标准，消费者权益保护失衡 

电商经济业态多元化的特点，与公平性审查的“抽象化”存在显著矛盾。现行法律未针对综合零售、

生鲜配送、跨境贸易、直播带货等不同业态制定差异化的公平性审查规则，导致实践中对同类免责条款

的认定结果差异较大。例如，针对“跨境电商关税免责”条款，有的认定关注“平台是否履行政策告知义

务”，有的则强调“平台是否协助消费者应对关税变动”；针对“直播电商虚假宣传免责”条款，有的认

定侧重“平台对主播的审核义务”，有的则聚焦“条款是否排除消费者索赔权”，场景化标准的缺失导致

消费者权益保护力度失衡。 

3.3. 产业链责任划分规则缺失，消费者维权成本高企 

电商产业链的复杂性与责任划分规则的缺失，使得消费者维权时面临“举证难、追责难”的双重困

境。一方面，平台通过免责条款将责任转移至第三方，消费者需自行举证平台的监管义务履行情况、第

三方的违约行为，而消费者缺乏获取平台与第三方内部协议、监管记录等证据的能力；另一方面，纠纷

解决过程中，平台与第三方互相推诿责任，消费者需耗费大量时间、精力协调多方主体，维权成本远高

于维权收益，最终往往选择放弃主张权利，间接纵容了平台的违规条款设置行为[7]。 

4. 消费者保护导向下的效力认定完善出路 

为系统化解上述困境，有必要从规则构建、监管介入与权利保障三方面协同推进。 

4.1. 规则场景化：构建适配电商业态的认定标准 

应细化提示说明的业态化要求，由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商务主管部门出台《电商平台格式条款效力认

定指引》，按电商业态明确提示说明标准——跨境电商的核心免责条款需采用“弹窗 + 短视频解读”模

式(短视频时长控制在 2 分钟内，重点解读关税、清关风险)；生鲜电商需在下单页单独设置“损耗风险确

认框”，明确损耗比例与赔付方式；直播电商需在直播界面设置“悬浮提示窗”，同步展示主播推荐商品

的免责条款内容，而非仅依赖平台注册协议[8]。 
同时，需要制定公平性审查的负面清单。由电商行业协会联合消费者协会，按业态发布《电商平台

免责条款公平性负面清单》，明确禁止性内容——如综合电商不得约定“商品质量问题仅由商家承担，

平台无连带责任”；生鲜电商不得约定“损耗比例超过 5%仍不赔偿”；跨境电商不得约定“关税补缴风

险完全由消费者承担，平台不提供政策咨询与申诉协助”等，通过清单式规定减少模糊性。 

4.2. 监管前置化：强化平台条款的事前合规约束 

建立免责条款备案审查制度，由市场监管部门搭建“电商格式条款备案平台”，要求电商平台将新

制定或修改的免责条款提前 30 日提交备案，监管部门重点审查“提示方式合规性”“内容公平性”与“产

业链责任适配性”，对不合规条款出具整改意见，逾期未整改的禁止上线使用；对已上线的违规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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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令平台向消费者主动告知条款变更内容，并提供 7 日内的订单取消或异议申请通道。 
同时，推行行业示范文本，针对综合零售、生鲜配送、跨境贸易等主流业态，制定《电商平台免责条

款示范文本》，明确合理的责任划分方式与风险分配比例，例如生鲜电商示范文本可约定“商品损耗比

例 ≤ 5%时，平台不承担赔偿责任；损耗比例 > 5%时，按超出部分的价值进行赔付”，以引导平台参照

制定条款，减少违规条款的产生。 

4.3. 权利实质化：降低消费者维权成本 

在权利实质化方面，应实行举证责任倒置规则，在免责条款效力争议案件中，由电商平台举证证明

已实质履行提示说明义务且条款内容符合公平性要求，若平台无法提供“弹窗记录、用户确认凭证、条

款解读沟通记录”等完整证据链，则直接认定义务未履行或条款无效，以减轻消费者的举证压力。 
建立产业链连带责任机制，明确电商平台对产业链第三方(商家、物流)的监管失职连带责任，若消费

者因第三方违约受损且平台未尽到审核、监督义务，即使存在免责条款，平台仍需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赔偿后可依据内部协议向第三方追偿，避免消费者陷入“追责无门”的困境[9]。 
优化小额纠纷快速解决通道，鼓励电商平台建立“免责条款纠纷专项调解机制”，对金额 ≤ 5000 元

的纠纷承诺 72 小时内出具调解方案，消费者对调解结果不满的，可直接向法院申请“小额诉讼速裁”，

以简化诉讼流程、缩短审理周期，降低消费者的时间与经济成本。 

5. 结语 

电商平台免责条款的效力认定，并非对电商平台经营自由的否定，而是通过规则校准实现“消费者

权益保护与电商经济发展的动态平衡”。当前的认定困境，本质是法律规则与电商经济特性的适配不足

——既未充分考虑平台中介性、交易虚拟化、业态多元化的特殊属性，也未解决消费者“知情难、维权

贵”的实质痛点。 
通过构建“场景化规则、前置化监管、实质化权利”的完善路径，既能为电商平台划定清晰的免责

边界，防止“霸王条款”滥用，也能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索赔权与公平交易权，增强消费者对电商交易

的信任度[10]。这不仅是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内在要求，更是电商经济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

的关键支撑——唯有建立公平、透明的交易秩序，才能实现电商平台、消费者与行业的长期共赢，推动

电商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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